
深圳 7 区贷款贴息政策最全整理 

七个区分别是南山、福田、宝安、龙华、龙岗、罗湖、坪山。 

  盐田、光明、大鹏三个区的贴息政策陆续整理补充。 

  南山 

  小微促进贷 

  补贴标准： 

  对区内发展势头良好的小微企业给予融资扶持。在其短期贷款项目结清后，可按

最高不超过其实际支付利息 70% 的比例给予贴息扶持，每家企业每年贴息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在南山区注册且持续经营一年（含）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规模符合国家工信部《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中划分的小型、微型企业标准； 

  3、上年度营业收入及企业自缴税费总额均大于零； 



  4、符合南山区产业发展导向； 

  5、在深圳市内的银行合法获得人民币贷款； 

  6、贷款期限不超过一年（含），贷款实际存续3个月（含）以上，贷款结清时间

为 2019 年，贷款项目期间未产生逾期、关注等不良征信记录； 

  7、每家企业最高补贴3笔贷款； 

  8、已在“南山区智慧金融服务平台”（www.nszhirong.com）完成贴息备案工

作；9、应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 

  上市促进贷 

  补贴标准： 

  南山区备案拟上市企业（含已备案拟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企业）及已

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企业，在区经济促进局完成“上市促进贷”备案并获

得合作银行一年期内贷款，贷款到期没有发生逾期还款、欠息等违约行为的，按实际

支付利息的 70% 的比例给予贴息扶持，每家企业每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已在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完成拟上市企业备案登记或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 

  2、已在南山区经济促进局完成“上市促进贷”备案，获得合作银行一年期贷款，

贷款到期没有发生逾期还款、欠息等违约行为； 

  3、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 

  上市企业流动贷 

  补贴标准： 

  短期流动贷款按最高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 30% 的比例给予贴息扶持，每家企业每

年贴息总额不超过 200 万 

  申报条件： 

  1、已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或在海外主要资本市场主板和创

业板上市并经区上市办认定； 

  2、申报企业符合南山区产业发展导向； 



  3、已在“南山区智慧金融服务平台” （www.nszhirong.com）完成项目备案工

作，获得深圳市内合作银行借款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含一年），且实际贷款存续时间

超过三个月及以上的贷款； 

  4、在深圳市内合作银行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贷款，贷款用于主营业务发展，贷款结

清时间为2019年； 

  5、贷款按期还清贷款本息，申请资助的贷款未产生逾期征信记录； 

  6、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 

  7、在南山辖区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8、应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 

  上市企业并购贷款 

  补贴标准：对上市企业获得的并购贷款，在其贷款结清后，可按最高不超过实际

支付利息 30% 的比例给予贴息扶持，每家企业每年贴息总额不超过 300 万元。 

  申报条件： 



  1、已在境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或在海外主要资本市场主板和创

业板上市并经区上市办认定； 

  2、申报企业符合南山区产业发展导向； 

  3、已在“南山区智慧金融服务平台”完成项目备案工作，且实际贷款存续时间超

过三个月及以上的贷款； 

  4、在深圳市内合作银行合法获得的人民币并购贷款，贷款结清时间为2019年； 

  5、贷款按期还清贷款本息，申请资助的贷款未产生逾期征信记录； 

  6、守法经营、诚实守信，有规范健全的财务制度； 

  7、在南山辖区内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8、应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相关工作。 

  合作金融机构： 

  南山宝生村镇银行、微众银行、北京银行、广东南粤银行、杭州银行、富邦华一

银行、创兴银行、浙商银行、江苏银行、中信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农业银行



、兴业银行、宁波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平安银行、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广州银行。 

 

关注深圳金服平台公众号 

回复“南山贴息” 

查看贷款贴息备案流程 

  宝安 

  补贴标准： 

  对宝安区“四上企业”（房地产企业除外）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获得银行贷款

、金融租赁或融资租赁服务的，对其实际融资利率超出央行基准利率的部分，按50% 

给予补贴，最高补贴年化利率 3%，且总额最高 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企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注册地在宝安区。 

  2.本次受理申报的企业须为 2018 年度“四上企业”（房地产企业除外）或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以区统计局与科创局提供的名单为准。 

  3.仅限人民币贷款，且按揭类不享受利息补贴。 

  4.单笔贷款期限不得低于 6 个月。 

  合作金融机构：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融兴村镇银行

、华夏银行、邮储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广

发银行、宝桂村镇银行、兴业银行、广东华兴银行、招商银行、上海银行、浙商银行

、江苏银行、北京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东莞银行、包商银行

、广东南粤银行、杭州银行、广州银行、龙岗鼎业村镇银行（深圳地区的分行及系统

内分支机构，以最终银行反馈的情况为准） 



 

关注深圳金服平台公众号 

回复“宝安贴息” 

查看贷款贴息备案流程 

  福田 

  补贴标准： 

  2019、2020年放款后成功备案并已还清贷款本息的企业，可申请贷款利息 50% 

的支持，通过指定担保机构贷款的可同时申请全额担保费支持（担保费不得超过贷款

本金的 2.1%），合计支持不超过 120 万元。 

  申报条件： 



  1、科技孵化贷：在福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服务业务；企业的自主知识产权已经获得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

产品著作权（3个或以上）。贷款主体为企业，在合作银行获得50万元（含）以上500

万元（含）以下、期限为一年的贷款且该笔贷款已发放。 

  2、科技成长贷：在福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服务业务；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企业

2019年盈利或近两年（2018年、2019年）净利润的平均值为正。（注：申请科技成

长贷的企业备案、贴息均需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深圳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内，

证件过期或失效者不予以贴息支持。） 

  贷款主体为企业，在合作银行申请并获得500万元以上期限为一年的贷款且该笔贷

款已发放，若贷款金额超过2000万，按2000万元计算补贴金额。贷款主体为集成电路

行业、生物医药、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链行业的国家高新或深圳市高新企业，在合

作银行申请并获得500万元以上期限为一年的贷款且该笔贷款已发放，若贷款金额超过

4000万，按4000万元计算补贴金额。 

  3、知识产权质押贷：对于在福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主要从事高新技术

产品开发和生产经营的企业可通过知识产权（仅限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



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商业秘密）质押方式申请并获得额度1000万元（含）以下、

期限为一年的银行贷款。 

  合作金融机构： 

  江苏银行、建设银行、平安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兴业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银行、广发银行、中国银行、徽商银行、宁波银行、中信银行、

玉山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珠海华润银行、深圳农村商业银行、杭州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东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关注深圳金服平台公众号 



回复“福田贴息” 

查看贷款贴息备案流程 

  龙华 

  补贴标准： 

  单个单位纳入备案的“科技孵化贷”贷款额度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科技成长

贷”贷款额度每年不超过 1000 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同一家单位 1 年内累计

纳入备案的贷款不超过 2 次。 

  对纳入备案、获得贷款且按时还款的单位，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

利率上浮 30%为上限，给予贷款利 息的 50%、不超过 100 万元的贴息资助；给予投

融资服务费 50%、 不超过 100 万元的贴保资助。 

  对近 2 年获得清科集团发布的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榜单天使投资人前 10 强、

早期投资机构前 30 强天使投资或早期投资的企业，给予其实际获得现金投资额 2%、

不超过 50 万元的资助。 

  申报条件： 

  申请“科技孵化贷”、“科技成长贷”扶持，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龙华区依法注册，并办理税务登记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申请人不存在龙华区财政专项资金相关管理文件规定的不予安排资助的情形； 

  3、依法报送统计报表； 

  4、申请“科技孵化贷”的企业须经营状况良好，基本度过研发期，具备产业化条

件，注册资金到位并确实已经在前期研发中投入;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3000万元(不

含)以下； 

  5、申请“科技成长贷”的企业须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在 3000 万元以上、2 亿元(

不含)以下，且企业资质满足下列要求之一：国家或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软件产

品、软件企业评估的企业，龙华区中小微创新 100 强企业，独角兽企业(以申报之日前 

2 年内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独角兽企业榜单为准)，申报之日前 2 年内获得清科集团

发布的中国股权投资年度排名榜单 VC、PE 前 50 强创投机构的单轮投资在 2000 万

元以上且估值在 10 亿元以上、成立时间不超过 8 年的企业，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以

申报之日前2年内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国家高新区瞪羚企业榜单为准)，德勤亚太区

高科技高成长 500 强企业(以申报之日前 2 年内德勤公布的亚太区高科技高成长 500 

强企业榜单为准)； 



  6、申报企业须从区科技主管部门准入的合作投融资服务机构中选择唯一一家同类

投融资服务机构获得贷款或担保。 

  7、获得龙华区“科技孵化贷”、“科技成长贷”贷款，且已归还贷款全部本金和

利息； 

  8、申请企业贷款需建立专用账户，专款专用，贷款所得资金须用于企业研发投入

、设备购置、市场开拓、房租支出等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支出，不得用于证券类投资、

罚款等非正常开支； 

  9、企业在正常还本付息后的2个月内，需向区科技主管部门申报贴息贴保扶持，

逾期不申报者视为自动放弃。 

  合作金融机构：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龙华支行、招商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交通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市力合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市银盛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深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宝安桂银村镇银行

龙华支行、华夏银行大浪支行、宁波银行、中国银行、深圳市高新投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江苏银行、东莞银行。 



 

 

 关注深圳金服平台公众号 

回复“龙华贴息” 

查看贷款贴息备案流程 

  龙岗 

  科技金融扶持 

  补贴标准： 

  1、符合“助飞贷”的科技型企业，正常还本付息后，按不超过企业实际支付利息

的 50% 给予利息扶持，按不超过企业贷款总额 1.5% 给予担保扶持，且不超过企业实

际发生担保费用。 



  2、符合“创业贷”的科技型企业，正常还本付息后，按不超过企业实际支付利息

的 70% 给予利息扶持，按不超过企业贷款总额 1.5% 给予担保扶持，且不超过企业实

际发生担保费用。 

  3、同一企业每年累计获得利息扶持和担保扶持总额不超过 100 万元。 

  申报条件： 

  1、在龙岗区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 

  2、“助飞贷”要求获得贷款的科技型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不含

）以上、2 亿元以下。“创业贷”要求获得贷款的科技型企业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下。 

  3、所获贷款为纯信用贷款，且资金须用于研发投入、原材料购买、技术改造、设

备购置、生产经营等企业经营活动。 

  4、该笔贷款已正常完成还本付息。 

  5、在贷款还清一年内提出申请，如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可分年度申请扶持。 

  政府应急转贷/融资租赁/银行保理/金融保险扶持 



  补贴标准： 

  1、给予不超过实际支付利息 50%、单笔最高 50 万元扶持。 

  2、同一企业每年累计获得扶持总额不超过 100万元。 

  申报条件： 

  1、在龙岗区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 

  2、通过政府应急转贷、融资租赁、银行保理、金融保险方式获得融资，相关业务

已完成。 

  3、资金须用于研发投入、原材料购买、技术改造、设备购置、生产经营等企业经

营活动。 

  4、该笔贷款已正常完成还本付息。 

  知识产权抵押贷 

  补贴标准： 

  1. 经核准符合条件的，给予不超过利息支出50%、单笔最高50万元扶持，给予不

超过担保（服务）费用50%、单笔最高20万元扶持。 



  2. 以组合贷款方式进行融资的，只计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部分，组合贷款中

若无法计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金额的，不予扶持。 

  3. 同一项目在市级政府部门获得扶持的，不予重复扶持。同一企业每年累计获得

扶持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条件： 

  1、在龙岗区注册、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型企业。 

  2、通过知识产权（仅限于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

）质押方式申请额度1000万元以下、期限为一年的银行贷款。 

  3、贷款本息已还清。 

  罗湖 

  补贴标准： 

  1、对符合孵化贷项目条件企业补贴银行利息及全部担保费用或保费的 40%，最

高不超过 50 万元； 



  2、对符合成长贷项目条件企业补贴银行利息及全部担保费用或保费的 40%，最

高不超过 100 万元； 

  3、对符合知识产权质押贷项目条件企业补贴银行利息及中介机构收取各项费用总

额(包括担保费、保费、评估费、知识产权质押费用等)的 70% ，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

，受企业上一年度在罗湖税收贡献限制。 

  申报条件： 

  1、在罗湖区内依法注册经营正常，获得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深圳高新技术企

业、区国高培育库企业可申请孵化贷项目;具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的企业可申请成

长贷项目;具有专利成果通过(非房产抵押类)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企业可申请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项目。 

  2、科技金融贷款项目用途，限于解决企业研发及生产经营项下支出产生的贷款利

息、担保、保险及知识产权质押费用等产生的流动资金贷款。 

  3、企业于上一年在我局合作金融机构申请为期一年以内的贷款并在我局备案，获

贷款企业在按时还清本息后申请贴息贴保等。银行贷款获批时间可先于科创局确认备

案时间(上年度银行合作期限内贷款都可申请科技金融信贷支持)。 



  合作金融机构： 

  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江苏银行、包商银行、

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罗湖蓝海村镇、高新投、中小担、

国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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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贷款贴息备案流程 

  坪山 

  补贴标准： 



  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按企业向金融机构支付的上年度发生

利息总额的 50% 给予补贴；对企业向担保机构支付的上年度发生的已获贷款的担保费

用总额的 50% 给予补贴；贴息、贴保采取报销制，补偿实际支付的贷款利息和担保保

费；同一企业每年度获得贴息、贴保总额最高 100 万元，连续支持 3 年。 

  申报条件： 

  1、在坪山区注册、纳税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开发和生产

经营的企业； 

  2、申请企业符合《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办法》（国科发政〔2017〕115号）的相

关规定；科技组织机构的服务对象为按上述标准确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3、按期还清贷款本息； 

  4、《深圳市人民政府印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的通知》（深府

规〔2018〕22号）文件第七其他（三十一）条要求，采用融资贴息方式的，市区两级

资助金额合计不得超过项目实际支付利息的 70% 。 

  合作金融机构： 



  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农业银行、浙商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农村商业

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宁波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珠海华润银行、华夏

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珠海华润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